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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重大災害案件處理小組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為主動積極處理因重大災害所生人

民死亡、受傷、失蹤或刑事案件，

依「檢察機關妥速因應重大災害應

行注意事項」（下稱應行注意事項

），訂定本作業要點，成立「重大

災害案件處理小組」（下稱災害處

理小組），依刑事訴訟法及檢察機

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等規定，辦理相驗及刑案偵查等相

關事務。 

本要點之法源依據為「刑事訴訟法」、

「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

事項」及「檢察機關妥速因應重大災害

應行注意事項」。 

二、本要點所稱重大災害指應行注意事

項第二點情形。 

本要點有關重大災害之定義。 

三、災害處理小組成員及分工如下： 

(一)召集人：檢察長，於重大災害發生，     

    認有必要時，得召集主任檢察官、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組長、書記官長、   

    法警長等若干人成立「災害處理小組 

    」，指派及協調署內、署外人員處理 

    重大災害所生人民死亡、受傷、失蹤 

    或刑事案件。 

(二)新聞聯絡組：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 

    負責與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聯繫 

    ，確認重大災害所生傷亡狀況，協調 

     相驗、刑案偵辦及新聞發布等事務。 

一、 明定各組織分工。設召集人負責

召集「災害處理小組」，並指派

相關人員處理重大災害所生死亡

、受傷、失蹤或刑事案件。 

二、 設新聞聯絡組，負責聯繫中央及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並協調相驗

、刑案偵辦及處理新聞發布等事

務。 

三、 相驗組負責現場相驗，由輪值外

勤檢察官負責相驗，並訂立人力

不足之情況如何處理之規範。 

四、 設刑案偵查組，處理相關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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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驗組： 

1. 負責人：值週主任檢察官。 

2. 成員：輪值之外勤檢察官、書記

官、法醫師（檢驗員），及刑案

偵查組外經指派之人員。 

3. 重大災害發生時，輪值之外勤檢

察官、書記官、法醫師（檢驗員

）應即赴現場執行相驗工作。負

責人必要時得召集、調派署內檢

察官、書記官、檢察事務官、法

醫師（檢驗員）續行相驗工作。

如人力不足時，應即陳報召集人

請求上級檢察署指派或商請其他

地方檢察署調派人員協助相驗。 

（四）刑案偵查組： 

1. 成員：除輪值之外勤檢察官外，

檢察長於必要時可指定主任檢察

官或檢察官負責原因調查及案件

偵辦。 

2. 應依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指

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對疑似

因重大災害所生刑事案件，進行

事證蒐集、搜索及扣押、現場勘

驗、事故原因調查等案件偵辦相

關事項，並妥適行使刑事訴訟法

強制處分權。如為運輸事故（飛

航、鐵道、水路、公路），應參

件之偵辦，並明定與其他單位聯

繫之方式。 

五、 設秘書組，於重大災害發生時聯

繫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臺灣雲林分會啟動關懷機制及相

關後勤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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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運輸事故調查法及國家運輸安

全調查委員會與檢察機關辦理重

大運輸事故調查協調聯繫作業要

點，與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協調配合，以利運輸事故原因調

查及刑事案件偵辦。 

（五）秘書組： 

1. 負責人：書記官長。 

2. 成員：檢察事務官組長、法警長

、政風室主任、會計室主任、資

訊室主任、紀錄科科長、文書科

科長、總務科科長及所屬科室人

員。 

3. 重大災害發生時，應即通知財團

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雲

林分會啟動關懷機制，陪伴慰問

被害人及其家屬，提供必要之心

理諮商、法律諮詢或申請社福補

助等相關服務。 

4. 由負責人指揮進行文書及後勤支

援作業，包括派出人員回報及調

查工作之統計、各類報表之製作

及傳送、與其他機關團體之聯繫

、協調及提供派出人員必要之物

資及協助。 

四、設置臨時辦公處所： 

（一）必要時於災區或殯儀館就近設置 

明定得設立臨時辦公處所辦理相驗事務

及秘書組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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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值週主任檢察官統籌相關事務  

      。 

（二）相驗事務由刑案偵查組以外之主 

      任檢察官按日輪班進駐，指揮調   

      度本署人員進行相驗工作，並協 

      調司法警察機關指派副分局長以 

      上人員在場負責警方人員之調派 

      。 

（三）秘書組派員輪班進駐，視實際狀 

      況設置電腦設備、簿冊、表單， 

      登記相驗屍體證明書核發、家屬     

      指認、紀錄聯繫及工作進行狀況     

      與工作日誌，並隨時與署內聯繫 

      回報工作狀況及請求提供支援人 

      力及物資。 

五、本要點未規範者，依照應行注意事

項及「重大災害案件辦案手冊」辦

理。 

明定本法未盡事宜應遵循之規範。 

六、本要點經檢察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本要點之實施日。 

 


